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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冷战结束后，在自由和平理论指导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

家通过稳定行动介入冲突后国家的国家建构，推动西方式民主政权改造。在二

十多年中，从波黑的战后重建到阿富汗战争的失败，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

国家对其安全利益认知的变化，稳定行动在目标、内容、标准、方式等方面发

生显著变化，呈现从“征服者模式”向“殖民者模式”演变的特点。美国、法

国等通过对联合国维和行动话语权的控制，尤其是通过控制稳定特派团的安理

会决议，将不同的稳定行动模式引入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使各时期的联合国稳

定特派团执行不同模式的稳定行动，导致联合国维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西

方大国维护其安全利益的工具。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需坚持维护联合国的权

威性和有效性，推动联合国维和行动改革，将联合国维和行动建设成为有效维

护世界和平的真正的多边国际安全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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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行动（stabilization operation）是当代国际干预行动的重要方式之一。

1996 年，美国、英国、法国等北约国家参加了在波黑的稳定行动部队，之

后，稳定行动的概念开始成型并被广泛接受。① 1997 年，美国《国家军事

战略》正式把稳定行动确立为美国政府的国际干预行动方式，此后该行动被

应用到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② 2007 年，英国成立了由国际发展部、

外交部、国防部共同管理的稳定行动处。③ 1999 年，北约在“新战略构想”

中把稳定行动纳入其安全行动范畴。④ 2015 年，欧盟在“欧洲睦邻政策”

中把稳定行动确立为政治优先政策。⑤ 虽然稳定行动在不同国家的实践中各

有差异，但是理论界普遍认为，稳定行动是指干预行为体使用军事和非军事

手段在冲突中或者冲突后国家制止暴力，并通过安全、治理、发展等一系列

综合措施消除冲突的根源，以恢复稳定，实现和平。⑥ 

稳定行动同样也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 年，联合国

安理会 1542 号决议授权秘书长成立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简称“联海稳

定团”），自此稳定行动正式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行动方式之一。2010

年、2013 年、2014 年，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简称“联刚稳

定团”）、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简称“联马稳定团”）、联

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简称“联非稳定团”）三个以稳定

行动命名的维和特派团先后成立并运行至今。这三个稳定特派团的维和人员

数量及年度经费总计分别占当前正在运行的全部 12 个维和特派团人员数量

和年度经费的 58.87%和 60.70%。由此可见，这三个稳定特派团对当今联合

                                                        
① Roger Mac Ginty, “Against Stabilization,”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Vol. 1, No. 1, 2012, pp. 20-30. 
② Aditi Gorur, Defining the Boundaries of UN Stabilization Missions, Stimson Center, 2016. 
③ Stabilisation Unit, The UK Government’s Approach to Stabilisation: A Guide for Policy 

Makers and Practitioners, 2019, 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 
④  Astri Suhrke, “A Contradictory Mission? NATO from Stabilization to Combat in 

Afghanistan,”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 15, No. 2, 2008, pp. 214-236. 
⑤ Roberto Belloni and Irene Costantini, “From Liberal Statebuilding to Counter insurgency 

and Stabilization: The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inIraq,” Ethnopolitics, Vol. 18, No. 5, 2019, pp. 
509-525. 

⑥ Robert Muggah, “Stabilizing Fragile States and the Humanitarian Space,” in Mats Berdal 
and Achim Wennmann, eds., Ending Wars, Consolidating Peace: Economic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2010, p.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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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维和行动的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要影响。① 

在实践中，上述四个稳定特派团实施稳定行动的内容和方式各不相同，

维和人员对稳定行动的理解也存在很大差别，“（维和人员对）稳定行动意

味着什么尚未形成共识”，而且“‘稳定行动’这个词近年来已经成为维和

行动利益攸关方之间分歧的根源”。② 2015 年 6 月，和平行动高级别独立

小组注意到相关问题，并在其报告中指出，“稳定行动意义宽泛，本小组认

为联合国在使用该词时有必要对此进行解释。”③ 同年 9 月，联合国秘书长

在一份报告中对和平行动高级别独立小组提出的许多建议进行了回应，但是

对有关稳定行动的建议却置若罔闻。一直以来，联合国为提高维和行动效率，

经常通过各类专业报告对维和行动中的各种概念进行界定、解释，以便维和

行动出兵国、出警国在人员训练、实施、评估等环节达到一致的执行标准。

但迄今为止，联合国和平行动部却未对稳定行动进行任何解释或界定。这一

反常现象正是本文提出一系列学术思考的根源：稳定行动是如何进入联合国

维和行动话语体系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框架下的稳定行动的具体内涵是什

么？为什么和平行动部在近二十年中没有界定稳定行动的内涵或制定相关

的指导政策？ 

目前，国际学术界对联合国稳定特派团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以

阿迪蒂·戈鲁尔（Aditi Gorur）、大卫·库兰（David Curran）、保罗·霍尔

特姆（Paul Holtom）等学者的研究为代表，通过分析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文本、

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研究联合国和相关成员国、维和行动相关各方对稳

定行动的认知和态度。④ 第二类以德·康宁（De Coning）、查尔斯·亨特

（Charles Hunt）、约翰·卡尔斯路德（John Karlsrud）等学者为代表，主要

                                                        
① 根据联合国网站 https://peacekeeping.un.org/en/deploying-peacekeepers 2022 年 2 月 7

日的数据统计。 
② Aditi Gorur, Defining the Boundaries of UN Stabilization Missions, Stimson Center, 2016, 

pp. 3-6. 
③ United Nations, Report of the High-level Independent Panel on Peace Operations on 

Uniting Our Strengths for Peace: Politics, Partnership and People,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5, p. 44. 

④  Aditi Gorur and Paul Holtom, “Resonating, Rejecting, Reinterpreting: Mapping the 
Stabilization Discourse in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2000-14,”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curity & Development, Vol. 4, No. 1, 2015, pp.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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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稳定特派团使用武力的情况，特别是安理会授权以及使用武力的特点及

其法理依据。① 第三类以亚历山大·吉尔德（Alexander Gilder）、阿瑟·布

特利斯（Arthur Boutellis）等学者为代表，分析稳定行动被纳入联合国维和

行动之后对特派团、当事国、人道主义活动等各方面的影响。② 这些研究有

助于我们了解联合国维和行动背景下的稳定行动的特点以及稳定行动对联

合国维和行动相关各方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都是“共时研究”，没有研

究稳定行动的历史变化，无法解释为什么联合国维和行动有不同的稳定行动

模式。本文以稳定行动部队、阿富汗战争中的稳定行动为案例，通过“历时

研究”考察稳定行动在理念、内容、标准等方面的演变，然后从历史的角度

解释联合国稳定特派团中稳定行动的模式变化，并回答上文提出的问题。 

 
一、稳定行动的起源：稳定行动部队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自由和平理论广泛且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安全治理。

该理论最基本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即每个自由的个人具有成为有自主意识的

公民的潜能，与其他理性的维护自我利益的公民携手，可以推动国家或政治

组织走向和平与经济成功。因此，国际干预行为体应该在冲突后国家通过民

主化、加强公民社会建设等方式赋权给自由的公民，只有这样，冲突后国家

才能达到持久和平。③ 自由和平理论不仅主张民主政治体制可以确保一个国

                                                        
①  Cedric de Coning, “Is Stabilisation the New Normal? Implications of Stabilisation 

Mandates for the Use of Force in UN Peace Operations,” in Peter Nadin, ed., The Use of Force in 
UN Peacekeeping,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p. 85-95; Charles T. Hunt, “All Necessary Means 
to What Ends?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the ‘Robust Turn’ in UN Peace Operations,”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 24, No. 1, 2017, pp. 108-131; John Karlsrud, “The UN at War: 
Examining the Consequences of Peace-Enforcement Mandates for the UN Peacekeeping Missions 
in the CAR, the DRC and Mali,”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6, No. 1, 2015, pp. 40-54. 

② Alexander Gilder, “The Effect of ‘Stabilization’ in the Mandates and Practice of UN Peace 
Operations,”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66, No. 1, 2019, pp. 47-73; Roger Mac 
Ginty, “Against Stabilization,”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Vol. 1, 
No. 1, 2012, pp. 20-30; David Curran and Charles Hunt, “Stabilization at the Expense of 
Peacebuilding i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Global Governance, Vol. 26, No. 1, 2020, pp. 
46-68; Arthur Boutellis, “Can the UN Stabilize Mali? Towards a UN Stabilization Doctrine?”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curity & Development, Vol. 4, No. 1, 2015, pp.  1-16. 

③ Roger Mac Ginty, “Against Stabilization,”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Vol. 1, No. 1, 2012, pp.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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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政治和平和稳定，而且认为民主国家之间可以通过自由贸易的联系降低

国家之间的战争风险，从而维持地区和国际和平秩序。因此，在自由和平的

旗帜下，民主是“建立国际安全和繁荣的世界新秩序的唯一可靠基础”①。 

一般而言，在应对国家内部冲突时，维持和平、建设和平是国际干预行

为体常用的冲突管理工具。两者通常在冲突后实施，维持和平是干预者使用

武力使冲突各方达成和平或停火协定，建设和平则在维持和平的基础上使用

各种综合手段，包括通过建立政权、安全改革、法治建设、发展项目等消除

冲突的根源，以实现冲突后国家的持久和平。 

在面对冲突后国家的安全挑战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使用建设和

平管理冲突时，将安全议题与自由主义经济、民主、法治捆绑在一起，给建

设和平涂上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自由主义建设和平以国家建构为主要任

务、以政权改造为主要目标介入冲突后国家。其理论逻辑是：一个政权的合

法性在于其是否能够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和遵守洛克式社会契约，非自由、

非民主的国家政权是无效的，需要被改造并提高治理水平，以使其具有善治

（good governance）的能力。因此，自由主义建设和平成为西方国家在全球

推行其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有力工具。 

作为冷战后的单极霸权，美国政府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认知引领了西方国

家进行国际干预的政策方向。1994 年，美国克林顿政府提出“参与和扩展

战略”，将经济安全、军事优势、全球民主化作为新战略的三大支柱。② 该

战略以自由和平之名，强调要通过多种手段扩展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以军

事优势为基础，以民主价值观为推手进行国际干预，维护其安全利益，维护

美国的单极霸权。克林顿政府傲慢地认为美国有能力在冲突后国家催生民主

和体制改变。正是带着这种傲慢，在一些国家内部冲突管理中，稳定行动成

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进行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的行动范式。 

以稳定行动命名的国际干预行动发端于波黑战争后的军事安排。③ 1995

                                                        
① Edward Newman, Roland Paris, and Oliver P. Richmond, New Perspectives on Liberal 

Peacebuilding, 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5. 
② 萨本望、尚鸿：《美国克林顿政府外交政策评析》，《外交学院学报》2001 年第 2

期，第 39—46 页。 
③ Roger Mac Ginty, “Against Stabilization,”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cur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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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关于波黑战后安排的《代顿和平协定》在巴黎签订。《代顿和平

协定》的政治目标是促使波黑各方团结以形成一个多民族的政治、经济、司

法体系统一的国家。1996 年 12 月，在联合国安理会 1088 号决议授权下，

美国主导北约在波黑组建稳定行动部队（Stabilization Force, SFOR）以维持

波黑的战后和平，通过建设和平消除冲突的根源。 

根据安理会授权，稳定行动部队的主要任务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支持民

事机构的各项选举事务、建立各级政府机构，主要包括为 1998 年 10 月的全

国选举和各政治实体的政府选举，1997 年的市政选举和斯普斯卡共和国特

别选举，2000 年普选的准备和实施提供支持。二是协助民事机构恢复法治

和秩序，主要包括与联合国警察任务部队合作，解除原特别警察部队武装并

把他们重组为民事警察，与联合国警察部队建立警察共同巡逻机制，支持促

进当地法治和建立秩序的工作；监督并维持公共秩序；持续为前南斯拉夫问

题国际刑事法庭提供支持。三是协助解决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问题，主要包括

协助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监督难民及流离失所者回归故土，防止难民和

流离失所者回归故土后与社区民众发生冲突，弥合隔离区带来的政治裂痕，

为各方的政治统一做好准备。四是为民事机构提供安全保障。主要包括：为

1999 年在萨拉热窝举办的巴尔干稳定公约峰会提供安全保障，为 1999 年布

尔奇科仲裁决议的执行在布尔奇科周边和区域内提供安全保障，为布尔奇科

监督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等相关机构提供安全护卫。① 

2004 年 12 月，随着波黑安全形势的改善和反恐战争的需要，美国逐步

调整全球军事部署，北约结束了稳定行动部队的使命，并把稳定行动任务移

交给欧盟部队，以确保各方遵守《代顿和平协定》，确保波黑最终融入欧洲

并加入欧盟。② 

从行动内容和目的上可以看出，稳定行动部队综合使用了维护和平与建

设和平两种工具。稳定行动部队以强势的军事存在维持波黑战后的和平，同

                                                                                                                                          
Development, Vol. 1, No. 1, 2012, pp. 20-30. 

① United State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Bosnia Peace Operation: Mission, Structure, 
and Transition Strategy of NATO’s Stabilization Force, Washington, D.C., 1998, pp. 6-8. 

② John Hillen, “After SFOR Planning a European-Led Force,” Joint Force Quarterly, Spring 
1997, pp. 7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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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和民事组织合作为波黑建立起相对完整的政治架构，并从政治、安全、经

济等方面支持政府机构，以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为主，促进政治、经济、

安全、法治各方面的建设，协助波黑政府机构提高善治能力，以帮助波黑达

到持久稳定，并最终融入欧盟。 

在行动方式上，稳定行动部队在国家建构过程中以自上而下、规定性的

（prescriptive）方式垄断建设和平的内容、技术和规则。稳定行动部队垄断

了波黑战后建设和平的内容，如制定宪法、建构政治体制、国家机构、市场

经济框架；垄断建设和平的技术支持，如选举技术支持、训练警察和司法力

量；垄断暴力使用权，如以强势武力限制波黑各方的军事和警察力量、监督

并维持公共秩序。 

从稳定行动部队的内容、目的、方式等方面可以看出，自由和平理论的

本质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按照自己的标准把世界分为“自我”和“他

者”，并把非自由、非民主的“他者”当作是对民主自由的“自我”的威胁，

他们通过稳定行动征服“他者”，并按照赢者通吃的原则把“他者”改造成

“自我”，从而消除“他者”的威胁，保证“自我”的和平与安全。从这个

意义上讲，本文把这种稳定行动称为“征服者稳定行动”。 

 
二、稳定行动的演变：从征服者模式到殖民者模式 

 

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在稳定行动部队的经验基础上，确立了稳定行动的政

策、战略、指导思想，稳定行动部队的成功让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欢欣

鼓舞，为它们继续在冲突后国家通过实施稳定行动进行国家建构、推行西式

自由民主价值观提供了动力。 

（一）稳定行动在阿富汗战争中的建立和实施 

2001 年 10 月，小布什政府以反恐为由入侵阿富汗，在阿富汗战争初期

的“持久自由行动”中，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部队联合阿富汗北方联盟，很快

击溃“基地”组织并推翻塔利班政权，并于 2001 年 12 月建立了由哈米德•

卡尔扎伊（Hamid Karzai）领导的阿富汗临时政府。阿富汗战争很快促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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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内形成一个共识：失败国家不仅给其不幸的国民带来威胁，而且给地区

和国际社会带来安全威胁，帮助失败国家政府提高治理能力是应对失败国家

的现实和潜在威胁及其溢出效应的有效方法。正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观察到的那样，“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从整体上支持或

提高失败国家政府的治理能力变成了全球安全治理的优先议程。① 因此，小

布什政府同意其北约盟友提出的在阿富汗战后实施稳定行动的建议。 

根据 2001 年底在德国波恩召开的“阿富汗国际会议”达成的协议，经

由联合国安理会 1383 号决议授权，由北约成立国际安全援助部队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Force, ISAF）在阿富汗实施稳定行动，初

期主要任务是安全部门改革，即协助阿富汗临时政府维持喀布尔及周边地区

的治安，负责组建、训练阿富汗政府军和警察。2003 年 8 月，联合国安理

会 1510 号决议授权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把稳定行动扩展到喀布尔之外的省

份，以支持建立“一个有能力在阿富汗全境实施其权力的能够自我维持、温

和、民主的阿富汗政府”②。 

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稳定行动主要围绕战后重建、治理能力建设、安全

部门改革、司法改革、经济重建等方面进行。从 2004 年开始，国际安全援

助部队在安全形势较好的阿富汗北部和西部地区部署省级稳定行动分队，并

取得一些效果，赢得了当地民众的支持。更重要的是，稳定行动通过对阿富

汗临时政府的支持，把卡尔扎伊树立为阿富汗唯一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候选

人，声称其当选可使阿富汗得到国际社会持续不断的重建和稳定项目支持，

最终助其赢得了 2004 年总统选举。国际安全援助部队还为 2005 年阿富汗议

会下议院、省议会的选举提供了安全支持。 

（二）稳定行动在阿富汗战争中急剧演变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波恩协议》无视阿富汗国内政治生态，一味把阿

富汗塔利班排除在政治议程之外，美国和北约盟友的军事行动在 2006 年之

后遭到更多的暴力对抗，阿富汗安全形势急剧恶化。美国和北约不得不采取

                                                        
① Francis Fukuyama, State Building: Governance and the World Order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②  Mats Berdal, “NATO’s Landscape of the Mind: Stabilisation and Statebuilding in 

Afghanistan,” Ethnopolitics, Vol. 18. No. 5, 2019,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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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强烈的军事行动来应对迅速恶化的叛乱形势。在此背景下，稳定行动之前

所取得的成绩很快变得无足轻重。 

2008 年 11 月，奥巴马（Barack Obama）当选美国总统。彼时，世界经

济遭遇严重金融危机，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严重消耗美国实力，美国民

众厌战情绪蔓延。2009 年 1 月，时任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在提

名确认听证会上谈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建立在原则与务实的基础

上，而不是顽固的意识形态；必须建立在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而不是情绪

和偏见。”① 虽然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重视推广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

但是为了尽快结束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奥巴马政府不再拘泥于“顽固

的意识形态”，在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采取灵活的现实主义立场。 

至此，撤出策略成为奥巴马政府对阿富汗战争的工作重点。为了“负责

任地”撤离，美国政府首先向阿富汗增兵 3 万，加强反恐行动力度，同时制

定明确时间表，计划在 2011 年 7 月之前开始减少美军数量，并把阿富汗的

安全责任移交给阿富汗安全部队。美国的撤出计划在 2010 年 11 月的里斯本

峰会上得到北约盟友的支持。峰会上各方达成一致意见，阿富汗安全部队将

在 2014 年底承担起其境内的全部安全责任，此后阿富汗政府将在国际社会

监督下自主推进尚未完成的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等进程。由于紧迫的撤

离计划和阿富汗国内政治现实，美国及其北约盟友以“民主本土化”为借口，

降低了对阿富汗政府进行民主改造的标准，推行与阿富汗本土政治、经济相

适应的民主治理，“善治”不再被视为政府治理能力的建设标准，“过得去

的治理”（good enough governance）被认为是更现实、合理的选择。② 同时，

对阿富汗民主改造标准的降低很快扩散到了其他领域。2010 年，时任英国

国防大臣利亚姆·福克斯（Liam Fox）坦承北约将在阿富汗建设“过得去的

安全”（good enough security），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在其报告中频繁使用

“（各方面）过得去的阿富汗”（Afghan good enough）。③ 除了现实原因，

                                                        
① 张佳丽：《21 世纪以来美国价值观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

论文，2017 年，第 58 页。 
② Astri Suhrke, “Statebuilding in Afghanistan: A Contradictory Engagement,”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32, No. 3, 2013, pp. 271-286. 
③ Roger Mac Ginty, “Against Stabilization,”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cur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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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及其北约盟友还以“过得去的治理”为借口，“重新定义阿富汗的成功”，

为它们的仓促撤离提供借口。① 

随着撤出策略成为优先事项，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对稳定行动做出两方面

调整。一是大幅提升阿富汗政府军和警察培训的经费和人员数量，加大培训

力度，以便按期移交阿富汗的安全责任。安全稳定成为撤出策略的唯一标准，

安全部门改革被认为等同于阿富汗国家建构，稳定行动重点转向了安全部门

改革，其他治理改革、经济改革、发展项目被搁置。二是大量的资金被注入

短期、容易见到效果的修建道路、学校、卫生所等“速效工程”（Quick Impact 

Projects, QIP）中。这些项目实际上成为美军和北约部队“花钱保平安”的

重要手段，稳定行动分队通过“速效工程”笼络部分民众以获取相关情报和

信息。② 这两方面的策略调整正式宣布稳定行动放弃了政治民主化、经济市

场化的国家建构模式，重点以“速效工程”创造短期的安全稳定，为美国及

其北约盟友的撤离创造条件。 

2017 年，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最终撤出阿富汗，稳定行动就此结束。不

久后阿富汗暴力事件迅速增加，安全形势不断恶化。稳定行动的失败被认为

是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最终大溃败的主要原因之一。③ 

（三）稳定行动模式演变分析 

2001 年至 2017 年，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稳定行动的目标、内容、方法、

效果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最初，稳定行动从政治议程拓展到战后重建、治理

能力建设、安全部门改革、司法改革等项目，以确立阿富汗政府的合法性并

将其权力拓展到阿富汗全境为目标。通过 2004 年的总统选举、2005 年的全

国议会选举，稳定行动初步完成《波恩协议》的政治议程，取得一定效果。

但是，随着阿富汗安全局势不断恶化，同时受到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

                                                                                                                                          
Development, Vol. 1, No. 1, 2012, pp. 20-30. 

① Henry Cooper and Taylor Shanker, “U.S. Redefines Afghan Success before Conference,” 
New York Times, May 17, 2012. 

② Stuart Gordon, “The United Kingdom’s Stabilisation Model and Afghanistan: The Impact 
on Humanitarian Actors,” Disasters, Vol. 34, No. 3, 2010, pp. 368-387. 

③ 2021 年 8 月 16 日，阿富汗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对此美国前驻阿富汗大使迈克尔•麦

金利（Michael McKinley）在《外交事务》撰文指出，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失败的原因之一

是其在阿富汗的国家建构活动中犯了严重的战略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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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和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务实调整，稳定行动的军事性质增加，行动目标

从理想化提高民主政府的善治能力降低为更现实的建设“过得去的治理”能

力，日益聚焦安全议题，更多服务于军事行动，配合占领者的撤离策略。 

如果我们把美国及其北约盟友的军事行动以及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在

2009 年后的稳定行动看作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就会发现稳定行动是美军反

叛乱行动“清除—占领—移交”（clear-hold-transfer）策略的一部分，稳定

行动的重点在“移交”环节。其时稳定行动以安全部门改革和“速效工程”

为主，重点加强阿富汗政府军和警察的能力，美化占领者撤离后的“道义责

任”。这个策略中被“清除”的对象是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如果我们把塔利

班看作反抗者，2009 年后的稳定行动服务于占领者（美国及其北约盟友）

以本土化的方式通过扶持顺从者（阿富汗新政府），加强顺从者的统治并和

其一起惩罚反抗者，最终巩固占领者的统治和安全，其本质是一种殖民统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22 年 8 月，面对公众对美军在阿富汗大溃败的

批评，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在讲话中辩解道，“我想提醒每一个人……

我们在阿富汗的任务从来都不应该是（阿富汗的）国家建构，从来都不应该

是建立一个统一、集中的民主国家。”① 由此可见，2003 年美国及其北约

盟友宣称的通过稳定行动建立一个“能够自我维持、温和、民主的阿富汗政

府”，完全是殖民者用于维持其殖民统治的借口。因此，本文把这种为反叛

乱行动服务的稳定行动称为“殖民者稳定行动”。 

可以看出，殖民者稳定行动同样也源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把“他

者”视为“自我”的安全威胁并对其进行改造的安全需求。在殖民者稳定行

动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把“他者”（“失败国家”）的存在当作“自

我”的安全威胁，在因能力不济而无法征服“他者”的情况下，通过稳定行

动控制并部分改造这些国家，以消除或降低“他者”的威胁。在二十多年的

时间里，稳定行动从征服者模式演变为殖民者模式，在行为体的安全利益认

知、建设内容、建设标准、建设方式、建设目标等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两

种模式的比较如下（见表 1）。 
                                                        

①  参见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8/16/remarks- 
by-president-biden-on-afghan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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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征服者模式与殖民者模式比对分析 

 
 征服者模式 殖民者模式 

安全利益

认知 

在全球推广自由民主价值观

符合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

家的安全利益 

避免“失败国家”的现实和潜在威胁及

其溢出效应符合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

家的安全利益 

建设内容 

以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

为主，促进冲突后国家政治、

经济、安全、法治各方面建

设，以保障当事国政府具备

自我运作的能力 

1．以安全部门改革为重点，提升东道国

政府的治理能力，特别是承担自身的安

全责任； 
2.有限、本土化的建设内容； 
3.稳定行动等同于安全行动，建设内容

聚焦于“速效工程” 

建设标准 
具有善治能力的西方标准的

民主政体 
本土的具有“过得去的治理能力”的民

主政体 

建设方式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

建设内容和标准具有绝对的

垄断权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部分垄断建设

内容，如当事国国家暴力机器 

建设目标 

帮助当事国在政治、经济、

安全、法治等方面达到持久

的和平稳定，最终使当事国

融入政治、经济体制相近的

国家集团 

配合军事行动，创造短期的和平稳定环

境，保障占领者自身安全，是撤离策略

的一部分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国际金融危机、美国国内政治、阿富汗局势等因素共同影响下，国际

安全援助部队的稳定行动在 2009 年后迅速演变并最终在 2017 年以失败告

终，对热衷于国际干预的行为体产生了较大影响。在阿富汗经济重建方面具

有重要作用的世界银行在其 2011 年的一份报告中承认，“不能让完美主义

（即建构以具有善治能力的西方标准的民主政府）成为进步的敌人，拥抱务

实的、最适合的选项来应对眼前的挑战。”① 在同一时期，联合国开发计划

                                                        
① World Bank,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Conflict,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2011, 

p.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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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放弃了其苛刻、自上而下、规定性的发展援助条件，强调“本地化的治理”

（local governance）更有助于为冲突后国家带来和平。① 稳定行动的国家建

构任务的失败，对美国及国际组织在中东地区为打击“伊斯兰国”而实施的

稳定行动也产生影响，国家建构的作用和可行性受到质疑，从而被从稳定行

动中剥离，稳定行动被简化为单纯的安全行动。2017 年，负责协调打击“伊

斯兰国”联合行动的时任美国总统特使布雷特·麦格克（Brett McGurk）向

美国国务院汇报时表示，“稳定行动不是战后重建，也不是国家建构。稳定

行动是‘扫雷行动’（demining）（即排除安全威胁），这意味着为人们返

回家园创造条件。”② 至此，在美国政府一些高级官员的理念中，稳定行动

基本已经萎缩为安全行动。 

 
三、从稳定行动到联合国维和行动：路径及影响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以自由世界的领导者自居，在向全球推广自由民

主时总是借助盟友、国际组织、地区组织分担其充当“世界警察”的安全压

力。作为建立在集体安全机制上的多边国际干预工具之一，联合国维和行动

常常被以美国以首的西方国家当作为其分担安全压力，特别是在低强度冲突

地区分担安全压力的有用工具。美国、法国利用对联合国维和行动话语权的

控制，特别是利用“执笔方”（pen-holder）制度，向联合国维和行动输出

它们的稳定行动的理念和价值，并对联合国维和行动产生重要影响。 

（一）稳定行动进入联合国维和行动话语体系的路径 

“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领导西方盟友发起“全球反恐战争”，

但由于其高强度的战争属性，联合国只能置身事外。2005 年，小布什政府

从全球反恐战争转向“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斗争”，这一策略转变使得联合

国能够以“预防和反对暴力极端主义”等低强度行动在反恐战争中发挥作用。 

联合国的直接参与增强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反恐战争的合法性，
                                                        

① UNDP, Governance for Peace: Securing the social contract, 2011, p. 12. 
② Roberto Belloni and Irene Costantini, “From Liberal Statebuilding to Counter Insurgency 

and Stabilization: The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in Iraq,” Ethnopolitics, Vol. 18, No. 5, 2019, p.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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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作为重要的国际规范和标准制定者，联合国制定的相关预防和反对暴力

极端主义的指导意见对联合国维和行动实施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等任

务打开了方便之门，也为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和联合国

机构向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项目注入资金提供了法理依据和行动标准。

以预防和反暴力极端主义为切入点，稳定行动的部分国家建构任务被嵌入联

合国维和行动。例如，安理会 2295 号决议授权联马稳定团执行预防和反对

暴力极端主义行动和相关任务，包括支持马里政府权威的延伸、协助马里安

全部队向其中部和北部地区部署等，这样稳定行动的内容在预防和反对极端

暴力主义的名义下成为联马稳定团的授权内容。联合国维和行动顺理成章地

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展全球反恐战争的工具之一。 

另外，联合国维和行动受到联合国成员国、出兵国、出资国、东道国等

各方面的影响。首先，维和行动东道国出于各种利益考虑，在联合国宣传稳

定行动的效果。例如，在 2004 年的一次联合国安理会关于波黑形势的公开

会议上，波黑代表称，“波黑（目前的形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可以证明

国际社会的干预如何积极有效，可以证明冲突后国家如何能够成为区域稳定

进程的积极参与者。”① 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家是联合国维和行动

的重要参与者，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理念和实践具有重要影响。2007 年，

根据荷兰参加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经验，荷兰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阿富

汗问题的公开辩论中宣称，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行动是“最先进的稳定行动

任务，它的宝贵经验可以应用到其他脆弱国家或失败国家。国际安全援助部

队通过提供安全和稳定，使合法的阿富汗政府与国际组织和其他民事发展组

织合作，并最终取得成功。”② 联合国维和行动东道国、出兵国对稳定行动

的介绍、宣传、肯定，有助于稳定行动进入联合国维和行动并得到推广。 

此外，美国、英国、法国掌握着联合国安理会的话语权优势，是联合国

维和行动相关安理会决议文本的执笔方。例如，美国是联海稳定团安理会决

议的执笔方，法国是联刚稳定团、联马稳定团、联非稳定团安理会决议的执

                                                        
① David Curran and Paul Holtom, “Resonating, Rejecting, Reinterpreting: Mapping the 

Stabilization Discourse in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2000-14,”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curity & Development, Vol. 4, No. 1, 2015, p. 12. 

② Ibid.,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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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方。① 美、法两国通过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文本的控制，使稳定行动直接

列入维和特派团的授权范围。而且美、法通过控制联合国维和行动话语权，

将其在稳定行动方面的理念输出给了联合国维和行动。 

（二）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稳定行动模式演变 

作为全球性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是自由和平理论的重要传播者，联

合国尝试通过维和行动中的建设和平工具参与一些冲突后国家内部的安全

治理，将帮助当事国建设西方标准的自由民主的国家制度作为和平行动的核

心任务。② 自由和平理论对维和行动的影响在联海稳定团得到了完全体现。 

在海地，联海稳定团通过建设和平，以自上而下、规定性的方式垄断了

海地的国家建构内容、技术和规则。根据安理会 1542 号决议，2004 年成立

的联海稳定团主要任务包括三部分。一是在确保安全、稳定的环境方面，协

助过渡政府确保安全、稳定的环境以促进宪法和政治进程，帮助过渡政府监

测、整顿和改革海地国家警察并进行相关训练以达到民主警务标准；协助过

渡政府实施全面、持久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协助恢复和维持

法治、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强化司法体制。二是在政治进程方面，支持宪

政和政治进程，促进民主治理和体制建设，促进全国对话与和解进程；通过

提供技术、后勤和行政援助以及持续的安全保障以协助组织、监测和举行自

由、公正的地方、议会和总统选举；协助过渡政府将国家权力拓展到海地全

境，并支持建设地方政府的善治能力。三是在保护人权方面，支持过渡政府

以及海地人权机构和团体促进和保护人权、监督和报告人权状况。③ 

安理会 1542 号决议的措辞深受自由和平理念的影响。联海稳定团以安

                                                        
① Aditi Gorur, Defining the Boundaries of UN Stabilization Missions, Stimson Center, 2016. 
② 参见何银，《发展和平：全球安全治理中的规范竞争与共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③ 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542,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04, pp. 2-4；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掌握着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话语权，包括在安

理会决议、专业报告、指导政策等方面的控制权。从更广泛的视角分析，以美国为代表的西

方国家对国际政治话语权的掌控，包括对民主、自由、人权等概念的排他性解释，使得联合

国维和行动在实施与这些概念相关的授权时，只能按照西方国家的定义和标准进行。譬如，

安理会 1542 号决议授权联海稳定团实施“促进民主治理和体制建设”，按照西方国家的“民

主”定义和标准，联海稳定团把重点放在建立民主选举制度上，而忽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

等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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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改革为基础，推动以政治民主、法治建设、政府善治能力等项目为内容的

国家建构，其行动目标、内容、方式具有征服者稳定行动模式的特点。 

如前文所述，2009 年之后，稳定行动在阿富汗战争中的演化以及后来

的失败，迫使热衷于国际干预的行为体采取现实的态度和目标，把部分甚至

全部的国家建构任务从稳定行动中剥离出来，把安全行动作为稳定行动的主

要内容。这种改变清楚地体现在联刚稳定团、联马稳定团、联非稳定团的安

理会授权中。 

联刚稳定团成立于 2010 年。在安理会 1925 号决议中，联刚稳定团的授

权有两个大项：一是保护平民，二是稳定行动和巩固和平。① 其中，第二个

大项的具体任务包括协助刚果（金）政府加强安全部门改革和司法机构改革、

为全国和地方选举提供技术和后勤支持等。从授权可以看出，联刚稳定团的

稳定行动有两个特点：一是稳定行动是与保护平民一样的具体任务，而不是

像联海稳定团授权中那样的综合性战略任务；二是稳定行动的内容是安全部

门和司法改革，相当于建设“过得去的治理能力”，而不是像联海稳定团授

权的那样以建设善治能力为标准的全面的国家建构。另外，第二项任务中的

“加强安全部门改革”与 2009 年后稳定行动在阿富汗聚焦于安全部门改革

非常相似。同时，联刚稳定团的稳定行动授权也是联合国退出战略的一部分。

2009 年 4 月，笔者曾在联刚稳定团的前身——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

团（简称“联刚团”）参与制定了“国际安全和稳定行动支援战略”，为特

派团一年后的更名做准备。彼时，卡比拉政府认为其国家不再需要联刚团，

多次要求联刚团撤离并以各种方式限制其行动，联刚团处境十分尴尬。在成

立联刚稳定团的安理会 1925 号决议中，稳定行动重点聚焦于安全部门改革，

即改编并训练刚果（金）政府军和警察，确保刚果（金）政府在联合国维和

行动组织撤出后能够自主维持安全，以展示联合国负责任撤离的形象。这一

授权让人们联想到 2009 年后国际安全援助部队通过稳定行动为美国及其北

约盟国从阿富汗撤离策略服务的历史。 

联马稳定团成立于 2013 年，在安理会 2100 号决议中，安理会“授权联

                                                        
① 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925,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0,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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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稳定团使用一切必要方式支持马里过渡当局，以稳定主要人口中心，特别

是在马里北部应对威胁，并积极采取措施防止武装分子重返这些地区。”① 随

后，在 2164 号决议中，安理会决定“特派团应该专注以下三项优先任务：

一是安全、稳定行动和保护平民；二是支持国家政治对话和和解；三是协助

在全国重新建立国家权力，重建马里安全部门，促进并保护人权。”② 从两

个决议可以看出，在联马稳定团，稳定行动主要是以军事行动来消除特定区

域的安全威胁，以保护平民或保护人权。联马稳定团的稳定行动与联刚稳定

团相比较，其内容进一步缩小为以军事行动创造安全环境，成为与安全部门

改革一样的具体任务，这与稳定行动在阿富汗演变为纯粹的安全行动非常相

似。同时，从时间线分析，联马稳定团中的北约军人及部队，把他们在阿富

汗的稳定行动后期的经验，尤其是他们的反叛乱经验带到了联马稳定团。例

如，为了应对情报能力不足问题，联马稳定团仿照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特

种部队情报融合室”设立“全源信息融合分析部队”，并主要由北约国家的

情报单位提供人员、数据、装备支持。这些反叛乱经验和专业情报机构的设

置，把联马稳定团逐渐打造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试验田”③。这个“试

验田”强调以强势军事行动介入冲突，执行保护平民等任务，极大突破了联

合国维和行动“非武力”的基本原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争议。 

联非稳定团成立于 2014 年，在安理会 2149 号决议中没有直接的关于稳

定行动明确内容的授权，但该决议在对联非稳定团提出的促进性别平等的要

求中，明确指出“在稳定行动、安全部门改革、解武复员和重返社会等任务

中，（特派团）需要确保女性充分、有效地参与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的活动，

女性被充分代表”④。另外，在安理会 2217 号决议中，安理会“注意到……

特派团执行其授权的初步工作进展，以及组建班吉特遣部队以确保首都的稳

                                                        
① 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100, 2013, p. 7. 
② 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164, 2014, p. 6. 
③  John Karlsrud, “From Liberal Peacebuilding to Stabilization and Counterterrorism,”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 26, No. 1, 2019, pp. 1-21. 
④ “解武复员”（Desarmament Demobilization and Reintegration, DDR）指“解除前战

斗人员武装、恢复平民身份并帮助其重返社会”，是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建设和平活动的一项

重要内容，简称“解武复员和重返社会”或“解武复员”。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149, 2014,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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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等工作进展”①。从这两个决议可以看出，联非稳定团的稳定行动是安全

部门改革、解武复员等任务的平行任务，主要是以军事行动消除特定区域的

安全威胁，以促进保护平民、安全部门改革等任务的实施。也就是说，在联

马稳定团和联非稳定团，稳定行动基本上是单纯的安全行动。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四个联合国稳定特派团的稳定行动模式与美

国和北约稳定行动模式进行比较（见表 2）。 

 

表 2  联合国稳定特派团的稳定行动模式及特征 

 

稳定特派团 

稳定特

派团 
存在时

间 

稳定特派团的稳定行动模式 
与美国和北约稳定行动

的特征比较 

联海稳定团 
2004 —

2017 年 

稳定行动主要是军事和民事行

动综合的国家建构活动，促进

海地的宪政和政治进程、支持

选举、建设政府的善治能力，

战略目标是实现海地在政治、

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和平与稳

定 

与征服者模式，即稳定

行动部队（1996—2004
年）、国际安全援助部

队2001—2009年之间的

稳定行动基本没有区别 

联刚稳定团 
2010 年

至今 

稳定行动是和保护平民一样的

具体任务，其重点是安全部门

改革；目标是帮助当事国政府

建设“过得去的”治理能力，

确保维和行动撤出后政府具有

自我维持安全的能力 

与殖民者模式，即国际

安全援助部队 2009—
2017 年之间的稳定行动

相似，确保干预者可以

“负责任地”撤离 

联马稳定团 
联非稳定团 

2013 年

至今 
2014 年

至今 

稳定行动以军事行动消除特定

区域的安全威胁，促进保护平

民、安全部门改革、解武复员

等任务的实施 

与殖民者模式中的“速

效工程”相似，强调以

军事行动稳定局势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① 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217, 2015,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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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对比，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稳定行动进入联合国维和行动话

语的路径说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拥有极强的话语控制与操纵能力；四个

联合国稳定特派团的稳定行动模式变化基本上是随着美国和北约二十多年

的稳定行动模式的演变而变化，体现了西方大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深刻影

响和利用。 

关于联合国和平行动部对稳定行动的态度，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其原

因。一方面，稳定行动的模式不断演变，美国和法国作为联合国稳定特派团

的安理会决议执笔方，通过不同的安理会决议调整稳定行动的内容和作用，

利用联合国维和行动分担其安全压力。另一方面，西方大国的稳定行动的经

验以及对联合国稳定特派团关键军事部门或岗位的控制，影响着稳定行动的

具体实施，其他维和行动出兵国只能被动接受。① 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和

平行动部难以界定稳定行动的内涵或者制定相关指导政策。另外，和平行动

部有可能有意保持概念模糊，以便执笔方能够在不同的安理会决议中灵活地

对稳定行动的内涵进行较宽泛的界定以达到相应的目的。因此，和平行动部

是否可以界定以及如何界定稳定行动或制定相关指导政策不是一个纯粹的

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涉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安全利益和维和行动话语

控制权的政治问题。② 

 
结 束 语 

 
虽然联海稳定团帮助海地实现了脆弱的和平，但是这种通过对海地政权

改造而来的和平更多是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安全利益服务的，是西方

大国利用联合国维和行动消除“他者”的安全威胁的方式之一。从全球安全

                                                        
① 虽然无法查到确切的联合国官方数据，但是根据作者的访谈，联刚稳定团、联马稳

定团、联非稳定团军事部门的关键岗位像参谋长、作战处处长、计划处处长等职务多由美

国、法国、英国等北约国家军人担任。例如，联刚稳定团自 2010 年成立以来、联马稳定团自

2013 年成立以来长期由法国人担任参谋长，而作战处、计划处等部门的重要领导岗位也多

由北约国家军人担任。 
② 关于联合国和平行动部的态度和行为，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即主管维和行动

的副秘书长长期由法国人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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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角度看，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控制和影响下，稳定行动在联

合国维和行动的框架内只是形式上的共同治理，还远远没有在行动内容上形

成共商、共建，也没有真正形成治理成果的共享。联合国稳定特派团在形式

上由东道国、出资国、出兵国以共同建设的方式进行安全治理，但是建设和

平的内容却远远没有形成各方共同商量、共同建设的局面，也没有形成真实

的和平共享。这正是联合国稳定特派团的利益攸关方分歧重重、特派团步履

维艰的根本原因所在。 

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维和行动的关键力量，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发展和改革负有重要

的道义责任。我们倡导国际社会坚持维护联合国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在联合

国维和行动中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人为地将国家

分为“自我”和“他者”，反对通过把“他者”“安全化”而追求“自我”

的绝对安全，主张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动员全球资源，应对全

球挑战，把联合国维和行动建设成有效维护世界和平的多边安全治理机制，

在维和行动中尊重并维护冲突后国家本土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维护以

人为中心的和平，促进以人为本的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 

 

[责任编辑：石晨霞] 


	一、稳定行动的起源：稳定行动部队
	二、稳定行动的演变：从征服者模式到殖民者模式
	三、从稳定行动到联合国维和行动：路径及影响
	结 束 语

